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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进行股权转让 

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，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由余斌先生变更为余丰先生，

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,仍为广州市天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广州天誉”），广州天誉持有公司股份 41,864,46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22.65%；本次股权转让不会触及要约收购义务。 

  一、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概况 

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接到通知，

公司实际控制人余斌先生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分别与余丰先生签署《股

权转让出资合同书》将其持有的广州市丰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：“广州丰嘉”）100%股权及广州天誉 11.25%的股权转让给余丰先生。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，仍为广州天誉，持股比例

仍为 22.65%；公司实际控制人由余斌先生变更为余丰先生。 

二、本次股权转让各方相关情况 

（一）转让方：余斌先生 

余斌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其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天誉

11.25%的股权；直接持有广州丰嘉 100%股权，并通过广州丰嘉间接持有

广州天誉 88.75%的股权。 

(二)受让方：余丰先生 

余丰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余斌之子，2014-2016 年于加州大学尔湾分

校攻读学士学位，2016-2017 年于香港城市大学攻读硕士学位，2018 年

任职于安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，2019 年至今任职于中国东方资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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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（国际）控股有限公司，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三、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关于转让广州丰嘉股权的《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》 

2020 年 3 月 6 日，余斌（“转让方”）与余丰（“受让方”）就广

州丰嘉 100%股权转让签署了《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》，主要条款如下：  

1、余斌将出资 18,000 万元（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%）的全部转让

给余丰，转让金 0元（大写：人民币零元）。 

2、从 2020 年 3 月 6 日起余丰成为本公司的独资股东，承认修改后

的本公司章程，享有股东全部权益，并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

三条规定承担责任。 

3、余斌自转让之日起，不再是公司股东。 

4、合同自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（二）关于转让广州天誉股权的《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》 

2020 年 3 月 6 日，余斌（“转让方”）与余丰（“受让方”）就广

州天誉 11.25%股权转让签署了《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》，主要条款如下：  

1、余斌将出资 900 万元（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1.25%）的全部转让

给余丰，转让金 0元（大写：人民币零元）。 

2、从 2020 年 3 月 6 日起余丰成为公司的股东，承认修改后的本公

司章程，享有相应股东权益，并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三条规

定承担责任。 

3、余斌自转让之日起，不再是公司股东，不得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

事任何活动。 

4、合同自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四、本次股权转让的过户登记情况 

本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20年 3月 6日在广州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办理完毕。 

五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公司控制权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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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权转让前，实际控制人余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广州

天誉 11.25%的股权；直接持有广州丰嘉 100%股权，并通过广州丰嘉间接

持有广州天誉 88.75%的股权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余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天誉 11.25%

的股权；直接持有广州丰嘉 100%股权，并通过广州丰嘉间接持有广州天

誉 88.75%的股权，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余斌先生不再为实际控制人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

１、以上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天誉的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及实际控制人

变更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

定，本次股权转让已履行广州丰嘉、广州天誉的内部审批程序，本次股

权转让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无需履行本公司内部审议程序。 

２、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文件

于 2020 年 3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。 

３、本次股权转让不违反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大股东、董监高减

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以及深交所《关于落实<上市公司大股东、董监高减

持股份的若干规定>相关事项的通知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转让方做

出的承诺。 

４、本次股权转让后，公司控股股东不变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。

公司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等产生不利影

响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１、关于转让广州丰嘉、广州天誉股权的《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》； 

２、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向广州丰嘉及广州天誉出具的《准

予变更登记（备案）通知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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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○二○年三月六日  


